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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納作業管理要點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111年 1月 27日第 1次修正 

出納管理作業要點 
中華民國103年5月9日校長核定制訂 

中華民國111年1月27日校長核定修正 

一、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，為使出納組業務執行

事項有所遵循，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27 條及總務處設置辦法第7條規

定，特訂定此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出納組辦理現金、票據之收付、移轉及保管。 

三、出納人員執行收款，應在繳款單加蓋出納印戳歸還繳款人。 

四、出納人員應依據會計部門核決之應付款資料執行付款。 

五、出納人員支付款項，除現金外，以支票逕付時一律劃線且禁止背書轉讓，

並同時請領款人於付款明細表上簽章。但已呈准取消劃線及禁止背書轉

讓，依其核定項目辦理之。 

六、支票印鑑由出納組、會計室、秘書室分別管理，空白支票由出納人員保

管。 

七、出納人員每工作日結束前辦理結帳，編製現金銀行存款收支日報表、現

金銀行存款結存表、票據動態日報表並呈出納主管簽核後，送交會計單

位。 

八、出納組保管之現金，由會計室每月盤點覆核，內部稽核小組得盤點，盤

點時應注意出納是否確實保管，如發現有不符時，應報請校長核辦。 

九、出納每月15日前依據上個月銀行對帳單編製銀行往來調節表，如有差異

應說明之，並送會計單位審核。 

十、出納人員執行職務時應注意下列事項： 

(一)填製各種報表，務須繕寫清楚數額正確。 

(二)經收現金、票據應注意清點，以免發生短少情事。 

十一、本要點經總務處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公告後施行。修正時亦同。 


